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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 州 市 城 中 区

教 育 局 文 件

城中教字〔2022〕58 号

★

关于印发《柳州市城中区幼儿园基本信息备案
及公示制度》的通知

各幼儿园：

现将《柳州市城中区幼儿园基本信息备案及公示制度》转

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柳州市城中区教育局

2022 年 10 月 21 日



— 2 —

（本页无正文）

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柳州市城中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2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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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州市城中区幼儿园基本信息备案及公示制度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《关于学

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桂发〔2019〕10 号）有

关规定和精神，为完善学前教育机构过程监管，接受社会和群

众监督，强化对幼儿园教职工资质和配备、收费行为、安全防

护、卫生保健、保教质量、经费使用以及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动

态管理，不断提高学前教育办学质量，满足人民群众对学前教

育的需求，特制定此学前教育机构基本信息备案与公示制度。

一、学前教育机构基本信息备案与公示的内容

（一）学前教育机构的基本信息

1.学前教育机构法定名称；

2.学前教育机构代码；

3.学前教育机构登记类别；

4.学前教育机构学制与办学规模；

5.学前教育机构举办人、法人姓名与联系电话；

6.学前教育机构的详细地址；

7.学前教育机构上个年度年检结果（民办学前教育机构）。

（二）学前教育机构的收费情况

1.学前教育机构的收费项目；

2.学前教育机构的收费标准。

二、学前教育机构基本信息备案与公示的时间

根据上级公布的校历时间，每学年在秋季学期全市统一招

生工作开展前，各学前教育机构按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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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基本信息备案与公示材料送至相关业务部门审核，并按照全

市统一时间向社会公示。学前教育机构的收费情况需每学期备

案公示，春季学期的备案公示时间为开学前十天。

三、学前教育机构基本信息备案与公示的方式

1.学前教育机构基本信息部门备案与网上公示。学前教育

机构按规定时间将需要公示基本信息提交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备

案，经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后在城中区政府网信息公开栏目

公示。

2.学前教育机构自行公示。各学前教育机构将经教育行政

管理部门审核备案后并在网上公示的基本信息于开学前在幼儿

园门口明显处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15 天。

四、学前教育机构基本信息备案与公示的要求

1.学前教育机构提交的基本信息必须真实有效，有弄虚作

假的，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；

2.学前教育机构要按规定时间提交备案材料，未按时备案

及公示的学前教育机构，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；

3.学前教育机构自行公示要规范、醒目，要有专人负责并

有举报电话，对社会和群众监督举报要真诚接受并如实解答，

对不按公示项目和标准收费、不按公示学制和规模办班招生、

不按公示内容配备园长、专职教师及其他人员或有关人员并不

实际到岗在位等情况，经检查核实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
